银川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
	序号
	事项类型
	事项名称
	实施主体
	执法依据
	备注

	  1 
	行政处罚
	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等行为的处罚
	银川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740号修订）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一）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
（二）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
（三）粮食收购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四）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
（五）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
（六）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规定进行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
	

	  2 
	行政处罚
	未按规定使用粮食仓储设施、运输工具的处罚
	银川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740号修订）
第四十六条　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使用仓储设施、运输工具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被污染的粮食不得非法销售、加工。
	

	  3 
	[bookmark: _GoBack]行政处罚
	对虚报储备粮收储数量；通过以陈顶新、以次充好、低收高转、虚假购销、虚假轮换、违规倒卖等方式，套取储备粮价差和财政补贴，骗取信贷资金等行为的处罚
	银川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储备粮管理条例》(2023年修正)
[bookmark: tiao_22_kuan_1]第二十二条　储备粮承储主体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不得有下列行为：
[bookmark: tiao_22_kuan_1_xiang_1]（一）虚报储备粮收储数量；
[bookmark: tiao_22_kuan_1_xiang_2]（二）通过以陈顶新、以次充好、低收高转、虚假购销、虚假轮换、违规倒卖等方式，套取储备粮价差和财政补贴，骗取信贷资金；
[bookmark: tiao_22_kuan_1_xiang_3]（三）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信贷资金；
[bookmark: tiao_22_kuan_1_xiang_4]（四）以储备粮为债务作担保或者清偿债务；
[bookmark: tiao_22_kuan_1_xiang_5]（五）利用储备粮进行除政府委托的储备任务以外的其他商业经营；
[bookmark: tiao_22_kuan_1_xiang_6]（六）在储备粮出库时掺杂使假、以次充好、调换标的物，拒不执行出库指令或者阻挠出库；
[bookmark: tiao_22_kuan_1_xiang_7]（七）购买国家限定用途的储备粮，违规倒卖或者不按照规定用途处置；
[bookmark: tiao_22_kuan_1_xiang_8]（八）擅自动用储备粮；
[bookmark: tiao_22_kuan_1_xiang_9][bookmark: tiao_45_kuan_1]（九）其他违反国家储备粮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二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
	

	  4 
	行政处罚
	对粮食收购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或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处罚
	银川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三条　粮食收购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5 
	行政处罚
	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处罚
	银川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七条　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下列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销售出库的粮食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一)真菌毒素、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
(二)霉变或者色泽、气味异常的;
(三)储存期间使用储粮药剂未满安全间隔期的；
(四)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
(五)其他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明确不得作为食用用途销售的。
	

	  6 
	行政处罚
	对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的处罚
	银川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九条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款:
(一)虚报粮食收储数量;
(二)通过以陈顶新、以次充好、低收高转、虚假购销、虚假轮换、违规倒卖等方式，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骗取信贷资金;
(三)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信贷资金;
(四)以政策性粮食为债务作担保或者清偿债务;
(五)利用政策性粮食进行除政府委托的政策性任务以外的其他商业经营；
(六)在政策性粮食出库时掺杂使假、以次充好、调换标的物拒不执行出库指令或者阻挠出库;
(七)购买国家限定用途的政策性粮食，违规倒卖或者不按照规定用途处置;
(八)擅自动用政策性粮食;
(九)其他违反国家政策性粮食经营管理规定的行为。
粮食应急预案启动后，不按照国家要求承担应急任务，不服从国家的统一安排和调度的，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7 
	行政检查
	储备粮（原粮、成品粮和食用油）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银川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储备粮管理条例》(2023年修正)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财政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地方储备粮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储备粮价格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储备粮管理中的违法行为向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举报。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查处；举报事项属于其他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移送其他部门处理。
	

	  8 
	行政检查
	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加工活动和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银川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740号修订）
第三十八条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粮食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可以进入粮食经营者经营场所，查阅有关资料、凭证；检查粮食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情况；检查粮食仓储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了解相关情况；查封、扣押非法收购或者不符合国家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粮食，用于违法经营或者被污染的工具、设备以及有关账簿资料；查封违法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场所。
	

	  9 
	行政强制
	查封、扣押粮食、工具、设备以及有关账簿资料，查封违法活动场所
	银川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行政法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740号修订）
第三十八条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粮食的胸销活动，　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可以进入粮食经营政管理者经营场所，查阅有关资料、　凭证；检查粮食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情况，检查粮食仓储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了解相关情况；查封、扣押非法收购或者不符合国家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粮食，用于违法经营或者被污染的工具、设备以及有关账簿资料；查封违法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场所．
	

	  10 
	行政检查
	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监管
	银川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规范性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局《关于印发〈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发改经贸〔2012〕1520号)
第五条　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地方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进行监督检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本地区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出库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督促承储企库履行出库义务，并及时协调处理直属库移交的本地区非直属库出库纠纷。
【规范性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粮食局　财政部等《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政策性粮食出库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粮检〔2016〕12号）
（三）强化监督指导。市、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会同中储粮直属库和农发行分支机构切实加强粮食出库管理，建立经常性巡查制度，及时受理投诉、协调纠纷，争取把各类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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